
行政長官離港職務訪問的住宿安排 

(日期：2014 年 1 月至 3 月) 

 
日期 外訪地點 

及目的 
隨行
人員 
人數# 

行政長官及隨行人員的開支 備註 
(例如：是否獲

贊助住宿) 
   酒店住宿 

(A) 
旅費 
(B) 

其他開支*
(C) 

總計 
(A)+(B)+(C)

 

2014 年 
1 月 23 至
25 日 

福州及廈門 
 
率領代表團出席閩港經貿
交流會，並與福州市和廈門
市領導會面。 

 

5 17,030.03 元 32,058.00 元 10,383.30 元

 
59,471.33 元 無 

2014 年 
3 月 4 至 
7 日 

 

北京 
 
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
二次會議的開幕式，並與中
央部委和省市領導會面。 

 

5 
 
 

 

12,579.00 元 48,976.00 元 29,328.83 元 90,883.83 元 獲 贊 助 行 政 長
官及 2 名人員
的住宿，以及整
個 代 表 團 的 市
內交通。 



日期 外訪地點 
及目的 

隨行
人員 
人數# 

行政長官及隨行人員的開支 備註 
(例如：是否獲

贊助住宿) 
   酒店住宿 

(A) 
旅費 
(B) 

其他開支*
(C) 

總計 
(A)+(B)+(C)

 

2014 年 
3 月 27 
至 28 日 

深圳、汕頭、揭陽及潮州 
 
與汕頭市、揭陽市及潮州市
領導會面，並參觀深圳及汕
頭市內企業，以及位於潮州
的饒宗頤學術館。 

 

3 
 
 

 

4,539.15 元 0 元 3,911.26 元 8,450.41 元 無 

 
#  包括行政長官配偶(如隨行)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人員 
*  包括離港職務訪問的膳宿津貼及雜項開支 


